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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蕭淑琳

電話：04-7531838

傳真：04-7283265

電子信箱：d630037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國字第10900524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宣導有關學生或學生社團進行公益勸募活

動應注意法令規範及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2月14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090005065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，學生或學生社團非前開規定所稱

勸募團體，故不能以從事社會公益之目的，向社會大眾勸

募財物，其應以學校或財團法人(含私校)之名，或結合合

法勸募團體共同為之，以資適法。

三、請貴校於適當時機與場合就公益勸募條例相關規範妥為宣

導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90000654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2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